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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贵所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出具的《关于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科创板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以下简称“《落

实函》”）已收悉，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京源

环保”或“公司”）会同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或“平

安证券”）、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发行人律师”）、大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申报会计师”）等相关方对《落实函》所列

问题进行了逐项核查，现对《落实函》回复如下，请审核。 

除另有说明外，本回复报告所用简称与《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的释义相同。 

本回复中若出现总计数尾数与所列数值总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

所致。 

 

 

落实函所列问题 黑体（不加粗） 

落实函所列问题的回复 宋体（不加粗） 

对申请文件的修改、补充 楷体（加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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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 

1.请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进一步披露：（1）EP 和 EPC 模式分别适用的具

体情形；（2）EP 业务的收入确认方式；（3）EP 项目未通过性能测试违约赔偿的

相关会计处理。 

回复： 

一、EP 和 EPC 模式分别适用的具体情形 

报告期内，公司 EP 和 EPC 项目主要通过招投标方式取得，招标文件会对招

标范围进行约定，公司根据招标文件的要求提供相应的产品或服务。报告期内，

公司收入主要来自电力行业，电力行业客户水处理设备及系统采购需求根据项目

性质一般分为电厂整体新建或扩建、原有电厂部分设施改造，EP 和 EPC 模式的

适用与项目性质相关，而化工、金属制品等其他行业适用的业务模式根据客户具

体需求确定。 

（一）EP 模式适用的具体情形 

报告期内，公司 EP 业务模式主要适用新建电厂或扩建电厂新增的水处理设

备及系统的采购项目。 

扩建电厂是在原有电厂基础上扩建新的发电机组，与新建电厂性质相似，新

建电厂或扩建电厂项目土建工程量大、施工周期长、施工专业资质要求高，业主

会将整体新建或扩建工程委托给具有专业资质的工程总承包方完成。水处理设备

及系统作为电厂配套辅机设备，由业主或业主委托的工程总承包方进行单独采购，

后续的工程施工由业主委托的工程总承包方完成。 

（二）EPC 模式适用的具体情形 

报告期内，公司 EPC 业务模式主要适用大型电厂水处理设备及系统的升级

改造项目。 

与新建电厂或扩建电厂相比，已投运电厂单独针对水处理设备及系统的改造

项目土建工程量小、施工周期短、施工专业资质要求相对较低，电厂为减少改造

施工对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尽量缩短施工周期，一般会将水处理设备及系统采

购与后期的工程施工作为一揽子业务进行招标，由水处理设备及系统提供商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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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的工程施工。 

上述内容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六节 业务与技术”之“一、主营业务情况”

之“（二）主要产品、主要服务的情况”之“1、业务类型分类”部分补充披露。 

二、EP 业务的收入确认方式 

公司 EP 业务为向客户进行水处理设备及系统销售。该类业务，公司不承担

安装调试责任，在业主或业主委托方后续安装调试时进行技术培训及指导。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判断标准，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

将设备运抵指定交付地点并验收合格后，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确认收

入。 

因此，公司 EP 业务按照销售商品的收入确认方式，在将合同设备运抵约定

地点，由客户现场开箱验收并取得客户签发的到货验收证明时一次性确认全部合

同收入。 

上述内容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八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之“十一、

经营成果分析”之“（一）营业收入分析”部分补充披露。 

三、EP 项目未通过性能测试违约赔偿的相关会计处理 

报告期内，受电厂项目整体建设进度所需时间较长影响，公司 EP 业务合同

设备自到货验收合格至电厂完成 168 小时试运行及性能验收所需时间一般在 1

年以上，符合公司业务实际情况，具有合理性，且符合行业惯例。 

根据 EP 业务合同或技术协议约定，客户首次性能验收完成后，如所有指标

参数均已达到技术约定，公司合同设备通过性能验收；如部分指标参数由于公司

原因未达到技术约定，公司应采取措施消除，包括对合同设备中存在问题的部件

进行必要的修理、改进或更换，因维修、改进或更换问题部件产生的费用由公司

承担，同时客户将与公司约定进行第二次性能验收。 

客户第二次性能验收完成后，如所有指标参数均已达到技术约定，公司合同

设备通过性能验收；如由于公司原因少量指标参数仍达不到技术约定，公司应对

存在问题的部件进行维修、改进或更换直到消除问题，因维修、改进或更换问题



 

8-1-7-6 

部件产生的费用由公司承担；同时客户视合同约定和性能验收情况向公司收取违

约金，例如若某项指标参数未达到技术约定，违约金金额通常为合同金额的

0.5%-1%左右，若存在多项指标参数未达到技术约定，累计违约金金额通常不超

过合同金额的 10%。 

因此，公司若无法通过性能验收，需按合同承担相应责任。公司 EP 项目售

后服务期间，若因维修、改进或更换问题部件产生相关费用，于实际发生时冲减

已计提的售后服务费；若因性能测试指标参数未达到技术约定，根据合同约定支

付的违约金，于实际发生时计入营业外支出。报告期内，公司 EP 项目未发生首

次性能验收未通过的情形，不存在违约赔偿的情况。 

上述内容已在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之“一、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

注意“风险因素”中的下列风险”之“（十）公司 EP 业务若无法通过性能验收

需按合同承担相应责任的风险”、“第四节 风险因素”之“二、经营风险”之

“（九）公司 EP 业务若无法通过性能验收需按合同承担相应责任的风险”、“第

八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之“十二、资产质量分析”之“（二）流动

资产构成及变化分析”之“3、应收账款”之“（10）报告期内应收账款收回情

况”部分补充披露。 

问题二 

2.请保荐机构说明：（1）核查石器时代（StoneAge）独家授权新疆昊天鑫盛

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真实性的方式及具体核查过程；（2）收入函证结果存在差异的

原因。 

回复： 

一、核查石器时代（StoneAge）独家授权新疆昊天鑫盛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真

实性的方式及具体核查过程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主要通过走访新疆昊天鑫盛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疆昊

天”）、访谈新疆昊天总经理助理、核查新疆昊天相关资质证件、取得确认函等

方式对石器时代（StoneAge）独家授权的真实性进行核查，具体核查过程如下： 



 

8-1-7-7 

1、2019 年 3 月 19 日，保荐机构及会计师、律师对新疆昊天在乌鲁木齐市

的办公场所进行了走访，并对其总经理助理进行了访谈，对其工商信息、经营内

容、资质情况、与京源环保的合作情况等进行了解。相关访谈记录由新疆昊天总

经理助理签字，并加盖公章。 

2、经访谈了解，新疆昊天主要从事石油化工产品、机电产品等的销售，为

石器时代（StoneAge）新疆授权代理商，曾与新疆中油油田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新疆特变电工国际成套工程承包有限公司等公司合作。公司因采购石器时代

（StoneAge）相关设备而寻求新疆地区的授权代理商，与新疆昊天开展合作。 

3、保荐机构获取了石器时代（StoneAge）向新疆昊天授予的独家授权代理

资质证书复印件，并与原件核对一致。新疆昊天授权代理证书由石器时代

（StoneAge）于 2017 年 2 月 24 日授予，代理证书具体内容为“兹证明 我公司

现授权与新疆昊天鑫盛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独家授权代表”。 

4、保荐机构取得了由美国石器时代（StoneAge）亚洲北区（North Asia）销

售总监（Sales Director）用其公司邮箱发送的《关于新疆昊天鑫盛商贸有限责任

公司石器时代（StoneAge）独家代理证书真实性的确认函》扫描件，该确认函由

其本人签字，确认新疆昊天的代理证书真实、有效。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美国石器时代（StoneAge）独家授权新疆昊天鑫盛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代理证

书真实、有效。 

二、收入函证结果存在差异的原因 

（一）收入发函及函证结果情况 

报告期内，保荐机构对公司主要客户营业收入执行函证程序，函证及回函情

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32,390.47 25,322.18 16,6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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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函金额 30,808.87 24,244.70 13,107.57 

其中：回函相符金额 27,561.45 21,818.81 11,644.17 

回函不符金额 - 33.95 297.44 

未回函金额 3,247.42 2,391.94 1,165.96 

（二）回函不符客户的核查情况 

报告期内，保荐机构对公司主要客户营业收入执行函证程序，其中回函不符

的具体情况及原因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客户 收入发函金额 客户回函金额 

2018 年度 三大雅精细化学品（南通）有限公司 33.95 - 

2017 年度 福建华电可门发电有限公司 297.44 - 

报告期内，少量客户收入函证存在回函不符的情形，主要是由于客户采购部

验收后财务部未及时入账所致。针对回函不符客户，保荐机构均执行了替代测试

程序，包括核查客户对应项目的招投标资料、中标通知书、销售合同及技术协议、

发货通知单、发货清单、运输合同、到货验收单、销售发票、应收账款明细账和

回款单据等。 

（三）未回函客户的核查情况 

部分客户未回函的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公司客户主要为电力行业大型客户，

其财务通常由上级公司或集团公司统一管理，回复函证的程序繁琐、复杂；少部

分客户配合意愿较低。 

针对未回函客户，保荐机构均执行了替代测试程序，包括核查客户对应项目

的招投标资料、中标通知书、销售合同及技术协议、发货通知单、发货清单、运

输合同、到货验收单、销售发票、应收账款明细账和回款单据等。 

（四）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对收入回函不符、未回函的客户，均已执行替代程

序且核对一致，不存在异常。报告期内，公司收入已在恰当的会计期间确认，符

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收入确认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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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三 

3.请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进一步披露：报告期内 EP、EPC 业务后续运维

业务是否由发行人承接，是否有运维收入产生。 

回复： 

（4）报告期内公司设备及系统集成、工程承包业务收入对应的项目后续运

维情况 

公司均按照与客户签订的销售合同条款约定履行合同义务。2019 年 7 月，

公司与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河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合作完成的污

水处理升级改造项目中包含后续运维业务，运维服务期间为质保期内（1 年）。

该项目合同总金额为 153.72 万元，其中 EPC 业务金额为 112.99 万元，运维业

务金额为 40.73 万元。除该项目以外，报告期内，公司设备及系统集成、工程承

包业务收入对应的合同中均无后续运维业务由公司承接的合同条款，因此公司既

未提供相应后续运维服务，亦无后续运维收入产生。 

上述楷体加粗内容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八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

之“十一、经营成果分析”之“（一）营业收入分析”部分补充披露。 

 

  



 

8-1-7-10 

（本页无正文，为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科创板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之签

字盖章页） 

 

 

 

 

 

 

 

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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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科创板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之签字盖

章页） 

 

 

 

 

 

保荐代表人：                                                    

                     王耀                           欧阳刚 

 

 

 

 

董事长、总经理：                  

何之江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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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科创板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的回复》的全部

内容，了解本回复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

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本回复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董事长、总经理：              

何之江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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